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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泉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办班计划登记表
	

	市直主管单位或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	

	序号
	培训班名称
	班次类别
	承办及合办      单位
	所属领域
	办班依据
	培训人数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是否收费
	是否使用线上平台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  主管部门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承办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	

	    填表说明：（1）本表由主管部门负责填报，各部门的下属单位（含社团组织）由主管部门负责审核，统一上报；（2）相同培训内容的培训班，只要在“培训班名称”栏作一次填报；（3）“办班依据”栏填写举办培训班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或省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有关工作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名称、行文单位及其文号；（4）举办的培训班没有收费的，在“是否收费”栏填写“不收费”；收费的，在栏中填写收费项目：如“培训费、资料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”等；（5）“特定岗位资格证书”指上岗或评聘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所必备的各类资格证书；（6）两个以上部门主办的培训班，由牵头部门报送；（7）班次类别为中级研修项目及普通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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